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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(以下简称省建设银

行或省分行)成立于1954年，是办理基本建设、更新改

造等投资拨款、贷款、结算，既经管财政业务，又办朋!银

行业务的国家专业银行。

从1951年省建没银行的前身省交通银行接办投资

拨款任务以来，省建设银行(包括成立前的交通银行)在

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(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总行，包括成

立前的交通银行总管理处)和当地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根

据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依据国家计划及时组织供应资金，

监督资金的合理使用，促使投资尽快地发挥效益。三十五

年来，共办理固定资产投资和地质勘探拨款370多亿元，

为全省新建和扩建2万多个大、中、小型企业和3000多

个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资金，同时在控制基本建设规

模，监督执行基本建设程序，检查和制止损失浪费，维护

财经纪律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，为湖南的经济建设和人

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三十多年中，

省建设银行机构虽经历过“三起两落”，但其各项经营管

理和内部建设仍不断加强和完善。特别是1978年巾．共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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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实行对外开

放，对内搞活的政策，给建设银行带来了活力。省建设银

行围绕提高投资效益，发展和强化银行功能进行了一系

改革，从一个单一管理财政资金，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的银

．行，逐步发展成为以经营中长期投资信贷业务为主，既管

理国家财政建设投资，又经营银行信用业务；既经营国内

资金，义办理国际业务的综合性、多功能的国家专业银

行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家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。为

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稳定和繁荣经

济，国家开始安排资金用于基本建设投资。为了有效运用

这些资金，国家要求由专业银行实施管理监督。湖南省人

民政府(以下简称省政府)根据政务院1950年12月通过

的《关于决算制度、预算审核、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

理的决定》精神，于1951年5月决定由湖南省管理公私

合营企业公股股权的交通银行办理基本建设拨款业务。

并规定名企业基本建设投资拨款，逐笔由交通银行实施

监督，．上计划拨款。同年6月，财政部发布《交通银行办

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并监督其使用的临时办法(草案)》，

交通银行湖南支行按照有关规定，开始办理中央工业、交

通运输、邮电、农林、水利等部门所属建设单位的基本建

2



设拨款，由点到面，逐步推开。

当时国民经济计划刚刚开始，基本建设的工作程序

很不正常，经营管理水平也还很低，经济核算制有待建

立，生产资金与基建资金的串用习以为常。专业银行对于

基本建设拨款监督这门业务如何开展，更是“白手起家”，

缺乏经验。接办伊始，主要是动员建设单位从人民银行转

移帐户，把生产资金和基建资金划分清楚，强调专款专

用，拨款必须的据。对基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，在其他

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，只能在财政部门核准的月份用

款计划和主管部门分配的资金额度内，审核用款凭证(习

称柜台监督)，办理拨款。同时要求尽量扩大对公转帐，以

减少货币投放和流人私营经济渠道。1952年起，基本建设

资金改用“限额管理”，由专业银行统一掌握，灵活蒯拨，

组织供应，从而减少了资金的分散与积压，有利于财政部

门的集中调度。在监督资金使用方面，开始注意按计划办

理拨款和对出包工程降低预付备料款的额度。1953年，国

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基本建设被

提到经济建设的首位，投资增多。国家要求基建投资集中

使用，保证重点建设。湖南地区从这年起，先后有国家安

排的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中的8项投入建设。为保证

这些重点工程建设，加强资金的供应和监督，省交通银行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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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营业部，并将湘潭、衡阳、松柏、官庄、株洲、三都、

安江7个办事处改为支行，其他驻厂工作组一律改为办

事处。全省交通银行系统根据“及时供应基本建设资金，

监督资金合理使用”的要求，在加强资金调拨，保汪资金

及时供应的同时，针对基本建设中材料大量积压、财务管

理混乱等突出问题，先后开展以“三查”(查工程、材料、

财务)为重点的现场检查，大抓材料、资金的控制与监督，

把事前市查与事后检查结合起来。开展按定额核定预付

备料款，按工程进度办理工程价款结算等业务。1 953年

底，省交通银行所属机构发展到24个，代理处33个，全

行员工·137人。当年经办地方级基建拨款5626万元。

1954年9月，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，政务院

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，并规定“凡国家用于基本建

设的顶算拨款，以及企业、机关等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

金，均集中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根据国家批准的计划和

预算监督拨款”。建设银行要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，

对匿营叉地方国营包工企业办理短期放款；办理基本建

设拨款^j结算业务；监督基本建设资金专款专用，并对建

设学位和包工企业的资金运用、财务管理、成本核算以及

投资计划完成情况等进行检查监督。同年10月，省分行

成立，接收省交通银行磊统的专业干部和摹层机构，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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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建设的拨款、贷款、结算业务，成为湖南省办理基本

建设投资拨款、信用和结算的dL心。省建设银行在省财政

厅和建设银行总行的双重领导下，进行制度建没、组织建

设和业务建设。确定其业务指导思想是：保证资金及时供

应，监督资金合理使用，推动降低造价，：市约工程成本，

促进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。1955年在贯彻中共中央提出

的“厉行节约，反对一切浪费”的方针时，各级建设银行

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参与对非生产性建筑单位造价和设计

标准的审查。1 956年，全省检查32个建设单位，积压器

材价值166．6万元，其中设备价值102．5万元，地质勘探

的成本超支也很严重。省分行专题向湖南省人民委员会

(以下简称省人民委员会)作了汇报，得到了领导的重视

和支持。年内，通过审查预算、参与设计，削减不必要工

程项目、机械设备、费用开支，为国家节省大量投资。还

协助建设单位平衡调剂处理积压器材，节约预算支出，审

查财务收支计划，督促动员内部资源等。工作中涌现出一

批热情较高的专业技术骨干，省分行直属办事处——湘

潭办事处6名年轻的党、团员给总行行长马南风上书，提

出搞好工作的六项措施和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，马南风

行长回信赞扬，并批转在“拨款通讯”上公岁l：发表，全国

各地建设银行纷纷响应。是年，省建设银行弼开了全系统

l



第一次先进工作(生产)者表彰大会，把政治、业务两方

面的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高潮。在此期间，省人民委员会就

加强建设银行工作的领导发过专门的文件，要求各级政

府给予建设银行工作以支持和重视。《湖南日报》对省建

设银行的：L作作过许多报导，发表过社论和评论员文章。

建设银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各方的肯

定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。到1957年底，机构发展到25

个，全行员工增加到520人。“一五”期间”，全省建设银

行共经办基本建设和地质勘探拨款15亿多元。拨款管理

及其他工作制度逐步健全，为各项业务向纵深发展奠定

了基础。但是这一时期工作也存在不足，主要是管理体制

上只管拨款不管预算，只办结算，不审查决算，不参与计

划分配，拨款和预算相脱节。在具体工作中，又有手续过

烦，执行制度较为机械的弊端。

1958年，随着国民经济全面高涨，建设银行业务蓬勃

发展之际，“大跃进”掀起，各条战线纷纷下放权力，大

搞群众运动。1月，省人民委员会决定，全省建设银行并

人同级中国人民银行(以下简称人民银行)，基建拨款的

规章制度被当作‘‘‘条条框框”而打破，基本建设出现“投

资敞开口，拨款大散手”的严重局面。浮夸成风，基建战

线遂出现只讲需要，不讲可能，只讲服务，不讲监督，急

6
‘



躁冒进，盲目大上，导致基建规模急剧膨胀。7月，国务

院颁发《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》，

推行基建投资包干。规定国家预算确定的基本建设投资，

“在保证1、不降低生产能力，2、不推迟交工日期，3：不

突破投资总额，4、不增加非生产性建没比重的条件下，交

由各有关建设部门和单位统一掌握，自行安排，包干使

用。"为贯彻国务院这一规定，湖南省首先在湘潭钢铁公

司、湘潭第二棉纺织厂、桃林铅锌矿、衡阳机械厂等单位

进行试点，尔后于l 959年一季度推广全省。这一改革，本

意是下放权力，发动群众，建立部门、单位经济责任制的

有益探索。但在当时“左”的思想影响下，在宣传上渗进

了浮夸，片面强调“投资一顶二，规模翻一番，速度快一

倍”等不科学的口号，并把投资包干同拨款监督对立起

来，把建设银行当作“绊脚石”踢开。加之投资包干缺乏

必臻的经过核实的包干依据，计划体制与物资供应体制

也l：适合，以致许多包干项目徒有虚名，流于形式。lo月，

又将建设银行的各级机构和人员归并各级财政部门。一

年之内，机构两次撤并，职工减少到296人。并人省财政

厅的省建设银行人员组成基本建设财务处(对外仍保留

建设银行名称)，开始管理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和建设单

位、施工企业财务。从此，建设银行的财政职能进一步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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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加强和完善，把基本建设资金运动的全过程从头到尾

地管了起来，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办理拨款的局面。1959

年1月，省财政厅针对全省建设银行机构撤并后，基建财

务管理偏松，拨款监督不力等问题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基本

建设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》，要求对基本建设预算、财务、

拨款等环节加强管理与监督，逐步实行投资包干。9月，财

政部召开会议，传达了学习李先念副总理有关实行投资

包干不但不能削弱拨款监督，而且要加强拨款监督的指

示。所有这些，推动着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在全省范围

内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，循着“经济工作要越做

越细”的要求而努力。

1961年，中央强调全国一盘棋，加强综合平衡。基建

的权力统一集中到中共中央和省、市、自治区两级，实行

上下一本帐，规定一切基本建设纳入计划，一切基建投资

一律通过建设银行监督拨款。全省建设银行认真执行中

央提出的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切实履

行为国家“守计划、把口子’’的监督职能，严格按计划拨

款，并在停缓建项目管理和清理拖欠货款方面做了大量

工作。

1962年1月，财政部总结了基建财务拨款工作在三

年“大跃进”中的经验教训，确定了按基建计划，基建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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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、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拨款的“四按”拨款原则，重新

制定了《基本建设财务拨款臀理暂行办法》。3月，财政部

又发出《关于恢复建设银行机构和加强领导的通知》。7月

省建设银行恢复建制(对内保留财政厅处室职能)，并恢

复和新建了地、州、市一级支行，增没了基层机构，实行

垂直领导。这一年，全省建没银行在坚持“守计划、把口

子’’方面，没有总分行抄转的批准汁划文件和下达的预算

(限额)，经办行一律不拨付任何款项，对坚持承包计划外

工程的建筑企业停止发放贷款；调查计划外牲建情况，及

时向党政领导部门反映，有效地制止了计划外工程。还主

动配合有关部门，狠抓了停缓建工程维护费的核定与拨

付，组织清仓查库和清明!拖欠货款，妥善处理!积压器材和

其他遗留问题，为整顿经济秩序，疏通经济渠道，做出了

贡献。1963年12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JJ|I强

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的指示》，决定加强建没银行机

构。到年底，全省建设银行共设有省地两级分支行和丛层

机构64个，人员增加到548人。

1965年，全省建设银行认真贯彻中共中央、中共湖南

省委(以下简称湖南省委)关于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

的指示和总行南宁工作会议精神，组织职工开展比、学、

赶、帮、超的劳动竞赛运动。全省基本建没投资完成了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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